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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内发行人的非经常性损益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１８

，

１８７．８８ １１６

，

２６６．０１ ２１０

，

８６７．０４ １４

，

３４８．９４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５

，

６２９

，

６１７．０２ １１

，

０７０

，

７４１．５４ ７

，

１８１

，

４００．０４ ７

，

５２７

，

５５０．０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

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

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１３

，

５０２

，

２５３．５０ ６

，

６５７

，

４５０．５０ －４

，

５４４

，

８０４．５０ ２

，

９０７

，

８５８．５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

收入和支出

－１３６

，

４３９．８１ －６３９

，

９６３．３０ －６５２

，

８６６．０６ －３７１

，

９１９．６５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

损益项目

０．００ ０．００ －１

，

９６８

，

９６０．００ －１

，

２０９

，

０００．００

小 计

－７

，

９９０

，

８８８．４１ １７

，

２０４

，

４９４．７５ ２２５

，

６３６．５２ ８

，

８６８

，

８３７．８２

减：所得税费用

８３０

，

６５７．３３ ２

，

５８０

，

９９４．８９ ５８

，

０５７．６１ １

，

５１９

，

３１１．６６

少数股东损益

８

，

８９３．２７ ７２１．５２ ５０９．５０ １

，

２９８．８７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

损益净额

－８

，

８３０

，

４３９．０１ １４

，

６２２

，

７７８．３４ １６７

，

０６９．４１ ７

，

３４８

，

２２７．２９

占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比例

－２４．６０％ １７．０１％ ０．２３％ ９．８０％

报告期内，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主要为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以及

远期结售汇业务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三）重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４－６－３０／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

年度

流动比率（倍）

１．３７ １．８０ １．１０ ０．９９

速动比率（倍）

０．９４ １．１０ ０．７１ ０．６４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５２．７６％ ５１．２０％ ５３．６５％ ６５．２９％

资产负债率（合并）

５３．１８％ ５３．７４％ ５３．２１％ ６５．１０％

存货周转率（次）

２．２７ ４．５７ ５．６９ ６．１９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７．３９ １６．０９ １５．１５ １７．５０

综合毛利率

２０．６１％ ２１．００％ １８．３２％ １５．６５％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６

，

２３４．７７ １３

，

６２６．２４ １１

，

７９１．１０ １１

，

７３７．７５

利息保障倍数

１０．３６ １２．２２ ９．３６ ９．４１

每股经营活动的净现金流量

（元

／

股）

１．５２ １．０１ １．７６ １．９３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

股）

０．６６ １．１６ －０．４１ １．０６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７．３４ ７．１１ ６．０１ ４．８３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

占净资产比例

０．１７％ ０．２４％ ０．３４％ ０．４４％

报告期内，公司每股收益如下：

单位：元

／

股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收

益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６０ １．４３ １．２０ １．２８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６０ １．４３ １．２０ １．２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

股股东的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７５ １．１９ １．２０ １．１６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７５ １．１９ １．２０ １．１６

报告期内，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如下：

项 目

加权平均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收益率

８．２７％ ２２．０８％ ２２．２８％ ３０．７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３１％ １８．３３％ ２２．２２％ ２７．７１％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１

、财务状况分析

从资产规模看，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规模逐年稳步提高，公司资产总

额的增加主要是利润水平的逐年提高及部分股东增资入股。从资产构成情

况看，报告期内，公司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基本稳定在

６０％

左右，与同

行业公司相比，资产结构较为合理。

公司的流动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账款和存

货等。 公司货币资金主要为银行存款，具有很高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其在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占货币资金的比例分别为

９９．９９％

、

９９．９９％

、

９９．２１％

及

９９．３２％

。 公司各期末应收账款主要为外销应收账

款，自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起，为降低公司出口业务信用风险，公司与中国出口信

用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协议，以确保买方破产、拖欠风险及信用证项下风险

所致损失能获得保险赔偿。 总体来看，公司应收账款欠款企业资金雄厚，信

用较好，通过长期合作，公司与上述企业已建立了稳定的供货关系。 与此同

时，公司通过购买出口业务信用保险，基本转移了应收账款产生损失的风

险。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１８

，

６７６．１１

万元、

１６

，

０２８．０８

万元、

２２

，

７３２．９４

万元与

１８

，

９８３．２６

万元， 占当期流动资产比例分别为

３５．５０％

、

３５．９９％

、

３８．６２％

与

３１．０７％

。

２０１３

年末，公司存货占流动资产较可比公

司均值高，主要原因系当期欧盟对公司手动搬运车及其主要部件做出了反

倾销裁决。 为最大程度减少反倾销裁决带来的短期负面影响，公司增加了

欧洲子公司的手动搬运车存货。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受益于欧洲子公司存货的

消化，公司存货占流动资产的比例有所回落。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销售状况

良好，除

２０１３

年受备货因素影响外，各年产销率均在

１００％

左右，不存在积

压或滞销风险。

公司的非流动资产主要包括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 公

司合并报表以外的长期股权投资为对诺力小额贷款公司的投资，由于公司

对诺力小额贷款公司实施重大影响， 该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进行核

算。公司的固定资产主要为房屋建筑物和专用设备。报告期内，公司为优化

产品结构，提升产品品质，进行了一定的专用设备更新，但公司固定资产规

模整体较为稳定，产能亦未发生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的无形资产主要

为土地使用权，

２０１２

年公司无形资产较

２０１１

年增长

９９．０３％

，主要原因为公

司本期购入长兴县太湖新城两块土地， 支付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共计

３

，

４７６．９３

万元，计入无形资产；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公司无形资产无明显变化。

公司负债主要由短期借款、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和长期借款构成。 公司

的短期借款主要为抵押贷款。

２０１２

年末， 公司短期借款比

２０１１

年末增长

１．１７

倍，主要原系

２０１０

年新增的

１．５

亿元长期贷款到期，公司借入短期贷

款

１．５

亿元以补充流动资金，同时归还了部分到期的短期贷款。

２０１３

年末，

公司短期借款较

２０１２

年期末数减少了

５７．０７％

， 主要原因为公司于本期借

入了

１．５

亿元的长期借款，优化了公司负债结构，减少了短期借款的需求。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因资金较为充裕，公司归还了银行短期借款，短期借款期末

余额为

０

。

公司的应付账款主要为应付供应商的原材料款。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公

司应付账款逐年下降，主要的原因一方面系公司销售收入下降；另一方面

系公司加强了对原材料的库存管理。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

１５．６０％

，与此同时，公司马来西亚子公司开始逐步达产，受上述因素影

响，公司应付账款余额较

２０１３

年末增长

１９．５５％

。 总体来说，公司应付款项

与销售规模的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公司预收账款主要为经销商预付的产品

货款。 报告期内，公司对国内经销商基本采取款到发货的付款政策，对部分

境外经销商采取预付一定比例货款再行发货的付款政策。

从公司的资产结构、运营能力以及盈利状况来看，公司资产质量良好，

利息保障倍数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表明公司的盈利水平能够充分保证债

务利息的偿付。 此外，公司具有良好的银行信用，多年来银行借款均能按期

还本付息， 拥有银行

ＡＡＡ

信用等级资质， 并与各银行建立了良好信用关

系，银行融资渠道畅通，为公司债务的偿付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２

、盈利能力分析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基本均来自主营业务收入，主

营业务收入占公司当年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９７．１４％

、

９６．９３％

、

９５．６０％

和

９７．６９％

。

从细分产品的收入占比来看， 轻小型搬运车辆销售收入占比最高，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轻小型搬运车辆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

重分别为

７６．７０％

、

７８．１０％

、

７４．１９％

和

７３．５６％

，表明轻小型搬运车辆是公司目

前的主要产品。 与此同时，作为公司未来的发展重点及利润增长点，电动步

行式仓储车辆、电动乘驾式叉车等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更高的产品销售收入

占比有所提升， 该两项产品销售收入占比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８．２２％

提高到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的

１９．４８％

，显示公司产品系列不断丰富，产品结构逐步优化。

轻小型搬运车辆是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的毛利来源，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

上半年分别为

６５．７０％

、

７２．６４％

、

６８．８４％

和

６７．３８％

。 与此同时， 作为公司未来

利润增量的主要品种，电动步行式仓储车辆和电动乘驾式叉车的毛利贡献

度亦稳定在

２０％

左右。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轻小型搬运车辆的毛利率分别为

１２．８９％

、

１６．４１％

、

１８．６８％

和

１８．３２％

。毛利率变动的主要原因系该类产品钢材及钢制品

占生产成本的

６０％

左右，因此受原材料价格波动因素影响较大。 此外，

２０１３

以来年欧洲子公司的轻小型搬运车存货在欧盟反倾销税率大幅提升的背

景下得以加价销售，也对该产品的毛利率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 报告期内，

随着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及生产工艺改进带来的成本降低，电动仓储车辆

的毛利率有所提升，分别为

１７．９５％

、

２０．２０％

、

２４．８９％

和

２４．３５％

。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 公司期间费用率分别为

１０．３８％

、

１１．４７％

和

１３．３７％

，

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主要原因系公司报告期收入逐年下降，但费用支出具

备一定刚性，未能与收入同步减少。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随着销售收入的增长和

财务费用的大幅减少，公司期间费用率有所下降。

３

、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为

３７

，

３３７．６６

万元，净利

润累计为

２６

，

９２０．４８

万元。 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强，可以为公司带来足

额的现金流。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能够保障公司持续良好的发展。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量金额分别

为

－５

，

５９０．７２

万元、

－４

，

８６８．１０

万元、

－２

，

７０９．３４

万元与

５２８．１１

万元， 主要系

构建固定资产和土地的支出。

２０１１

年，公司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入及流出额均有所减少，主要原因为：

①

为优化负债结构，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公司分两次向中国进出

口银行浙江省分行共借入长期贷款

１．５

亿元；

②

公司主要资本性支出项目

已于

２０１０

年完工，从而减少银行融资。

２０１２

年，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

额为

－８

，

１７３．５２

万元，主要原因为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较充裕，因此在本期

偿还了部分短期贷款，同时向股东支付了

２０１１

年度的现金股利。

２０１３

年，

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

３

，

６３０．４７

万元，主要原因系欧洲子公司当期

向中国银行新加坡支行借入

６５０

万欧元， 同时公司因取得

１．５

亿元长期借

款，归还了部分到期短期借款，并向股东支付了

２０１２

年度的现金股利。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

－５

，

７７１．３９

万元，主要原因系公司

在本期偿还了部分银行贷款，并向股东支付了

２０１３

年度的现金股利。

（五）股利分配情况及政策

１

、最近三年股利分配政策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公司应当执行稳定、持续的利润分配原则，公司

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范围。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应重视对投

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公司董

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

２

、最近三年的股利分配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情况保持了持续的现金分红

政策，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现金分红金额分别为

３００

万元、

２

，

２２０

万元、

２３１０

万元，平均每年的现金分红金额占当年净利润的比例为

２０．５８％

。

３

、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

１

）利润分配原则：公司应当执行稳定、持续的利润分配政策，利润分

配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利

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范围。

（

２

）利润分配形式：公司采取现金、股票、现金和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向

投资者分配利润。 并且在具备现金分红条件时， 应当优先采用现金分红

的方式向投资者进行利润分配。

（

３

）利润分配的期间间隔：在公司当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正数且符合

《公司法》规定的利润分配条件的情况下，公司两次分红的时间间隔不超

过

２４

个月。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

４

）现金利润分配：在公司当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正数且符合《公司

法》规定的利润分配条件的情况下，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

发生，公司每年度采取的利润分配方式中应当含有现金分配方式，且公

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２５％

。

（

５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

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实施差异化的现金

分红政策：

①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

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８０％

；

②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

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４０％

；

③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

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２０％

；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

定处理。

（

６

）股票利润分配：公司在实施以现金方式分配利润的同时，可以以

股票方式分配利润。 公司采取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的， 应当具有公司

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并且公司在确定以股票方

式分配利润的具体金额时，应充分考虑以股票方式分配利润后的总股本

是否与公司目前的经营规模相适应， 并考虑对未来债权融资成本的影

响，以确保分配方案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

７

）利润分配方式的实施：公司股东大会按照既定利润分配政策对利

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二个月内完成

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

８

）如公司董事会做出不实施利润分配或实施利润分配的方案中不

含现金分配方式决定的，应就其作出不实施利润分配或实施利润分配的

方案中不含现金分配方式的理由，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公司独立董

事应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指以下情形之一：

①

公司未来十二个

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

②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

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总资产的

３０％

。

４

、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形成的

滚存利润由股票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六）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１

、长兴诺力工业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诺力装备的基本状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长兴诺力工业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

法定代表人： 丁韫潞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住 所： 浙江省长兴县雉城镇经一路（长兴经济开发区）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仓储设备、液压元器件、液压搬运机械、起重运输设备配件、塑料机械及模具、五金工具、煤矿机械

配件、电子电器的制造、加工、销售：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建筑材料、金属材

料（除贵、稀及放射性金属）、纺织品、工艺品（除文物、古玩、字画、邮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

股本结构： 诺力股份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诺力装备的总资产为

７

，

９５３．９２

万元，净资产

为

１

，

９０８．４７

万元，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２０８．５４

万元。

２

、杭州拜特电驱动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杭州拜特电驱动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

法定代表人： 丁毅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３００

万元

住 所： 杭州市江干区凤起东路

４２

号广茵大厦

１６１９

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批发、零售；电驱动设备，物流搬运设备，变速箱，电控设备，五金电器，电线电

缆，仪器仪表，金属材料，计算机设备；制造；电驱动设备及成套装置

股本结构： 诺力股份持有

７０％

的股权，张静明持有

３０％

的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杭州拜特的总资产为

１

，

１７８．９８

万元，净资产

为

６１４．５９

万元，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４１．４２

万元。

３

、诺力欧洲有限责任公司（

Ｎｏｂｌｅｌｉｆｔ Ｅｕｒｏｐｅ ＧｍｂＨ

）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

２００８

】商合境外投资证字第

００２１６８

号

《批准证书》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长兴县支局长外管【

２００８

】

５

号《关于浙

江诺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的批复》 批准，诺

力股份以并购方式投资欧洲诺力，投资总额

３．５５

万美元，经营范围为销

售仓储搬运机械设备，技术咨询，售后服务。 欧洲诺力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１

日在德国新特劳普林市成立， 注册资本为

２５

，

０００

欧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丁毅、毛英和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ＡＶＥ

将所持有的欧洲诺力的股权转让给诺

力股份。 至此，欧洲诺力成为发行人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欧洲诺力的总资产为

５３０．４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４５５．５３

万元，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９４．２８

万元。

４

、美国诺力有限公司（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ｏｂｌｅｌｉｆｔ Ｃｏｒｐ

）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

２００８

】商合境外投资证字第

００２２１３

号

《批准证书》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长兴县支局以长管【

２００８

】

４

号《关于浙

江诺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的批复》 批准，同

意诺力股份投资设立美国诺力，投资总额

２０

万美元，美国诺力的经营范

围为销售仓储搬运机械设备，技术咨询，售后服务。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７

日，美国

诺力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注册成立，设立至今，股权未发生变化。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美国诺力的总资产为

３８２．９３

万元， 净资产

为

－２５７．９８

万元，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２４．２８

万元。

５

、诺力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Ｎｏｂｌｅｌｉｆｔ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ＳＤＮ．ＢＨＤ

）

诺力马来西亚有限公司原股东为自然人

ＤＡＴＯ

’

ＯＮＧ ＪＯＥ－Ｕ

和

ＬＥＥ ＳＩＥＷ ＨＡ

，投资额分别为

９

马来西亚令吉和

１

马来西亚令吉，占比

分别为

９０％

及

１０％

，该公司经营范围为手动液压搬运车及其配件的生产、

销售，以及进出口业务。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批准， 并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颁布商境外

投资正第

３３００２０１３００１８０

号《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同意，浙江诺力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对诺力马来西亚有限公司进行收购增资。诺力股份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出资

９

马来西亚令吉受让

ＤＡＴＯ

’

ＯＮＧ ＪＯＥ－Ｕ ９０％

的股份，

ＢＡＮ ＮＧＡＩ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ＤＮ．ＢＨＤ

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出资

１

马来

西亚令吉受让

ＬＥＥ ＳＩＥＷ ＨＡ １０％

的股份。

收购完成后，诺力马来西亚有限公司新股东按持股比例进行了增资，

其中本公司增资

８

，

９９９

，

９９１

马来西亚令吉，

ＢＡＮ ＮＧＡＩ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ＤＮ．ＢＨＤ

增资

９９９

，

９９９

马来西亚令吉，增资完成后，各股东出资额及占

比情况如下：

股 东 出资额（马来西亚令吉） 比例

浙江诺力股份有限公司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０％

ＢＡＮ ＮＧＡＩ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ＤＮ．ＢＨＤ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合计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诺力马来西亚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

７

，

３５１．２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１

，

６４６．４９

万元，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２１．９３

万元。

６

、

Ｎｏｂｌｅｌｉｆｔ Ｄ．Ｏ．Ｏ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４

日， 公司子公司诺力欧洲公司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ＮＯＢＬＥＬＩＦＴ Ｄ．Ｏ．Ｏ

，投资额为

２

万库纳，经营范围为物流搬运设备的销

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Ｎｏｂｌｅｌｉｆｔ Ｄ．Ｏ．Ｏ

的总资产为

５

，

８８９．２７

万元，

净资产为

２

，

４５４．４６

万元，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９６８．８９

万元。

７

、浙江诺力车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诺力车库的基本状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浙江诺力车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４

日

法定代表人： 丁韫潞

注册资本：

１

，

５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８００

万元

住 所： 长兴经济开发区长城路

３５８

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

ＰＹＺＳ

型智能立体停车设备生产、销售

股本结构： 诺力股份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４

日， 诺力车库在长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注

册资本为

１

，

５００

万元，其中诺力股份持有

８０％

的股权，自然人凌勇勤持有

１６％

的股权，自然人范卫民持有

４％

的股权。 根据湖州天衡联合会计师事

务所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出具的湖天验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００９

号《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 诺力车库已收到全体股东首次缴纳的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各股东以货币出资

３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诺力股份与诺力车库自然人股东凌勇勤、范卫民

签约，作价

６０

万元购买凌勇勤、范卫民持有的诺力车库

２０％

股权，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上述变更完成后，诺力车库成

为诺力股份全资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诺力车库的总资产为

３６３．８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１７．９９

万元，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８２．０１

万元。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安排和计划

（一）预计募集资金数额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

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本次拟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不超

过

２

，

０００

万股，募集资金数额将根据市场情况和向投资者询价情况确定。

公司的募集资金拟全部投入下列项目（按投资项目的轻重缓急排序）：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简称 投资额度

１

新增年产

２２

，

０００

台节能型电动工业车辆建设项目

２２

，

０００

台电动车项目

２１

，

３００

２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技术中心项目

３

，

１６９

３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项目 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８

，

０００

（二）募集资金具体用途及投入时间进度情况

根据投资项目的轻重缓急，各项目募集资金投入时间进度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建设期 投产期

投资总额

Ｔ＋１

年

Ｔ＋１．５

年

Ｔ＋２

年

Ｔ＋３

年

Ｔ＋４

年

２２

，

０００

台电动车项目

１２

，

２４０ ５

，

２４５ １

，

５３９ １

，

５３８ ７３８ ２１

，

３００

技术中心项目

１

，

９０１ １

，

２６８ － － － ３

，

１６９

附注：建设投资在建设期投入，铺底流动资金在投产期投入；

Ｔ

为首

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日。

本次募集资金的实际投入时间将按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时间和项目

的进展情况作相应调整。 如本次发行的实际募集资金量少于上述募投项

目的资金需求量，公司将利用自筹资金解决资金缺口问题，从而保证募

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或备案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简称） 主管部门 项目批准文号

１ ２２

，

０００

台电动车项目 长兴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长发改备案［

２０１２

］

００２

号

２

技术中心项目 长兴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长发改备案［

２０１２

］

００３

号

附注：根据长兴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更新后的备案批文及其出具的

证明文件，上述募投项目备案批文文号不变，有效期已延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组织方式以及实施进度安排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以诺力机械为主体组织实施，项目建设期

均为

１．５

年，建设期结束后正式投入运营期，项目实施的时间进度以及达

产情况如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简称）

Ｔ＋１

年

Ｔ＋１．５

年

Ｔ＋２

年

Ｔ＋３

年

Ｔ＋４

年

１ ２２

，

０００

台电动车项目

－ － ４０％ ８０％ １００％

２

技术中心项目

－ －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附注：

Ｔ

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日。

（五）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安排

公司制订的《浙江诺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草案）》

规定：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于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专项账户，在募集资金到

账后

１

个月以内与保荐机构、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

议。

（六）募投项目项目的环保和实施地点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杭州拜特已接受并通过了浙江省环境保护厅

的核查。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均已通过了长兴县环境

保护局的审批。

本次募集资金两个投资项目计划在

８４．３７

亩的工业用地上 （已取得

国有土地使用证）实施，新建生产厂房及配套设施建筑总面积为

５５

，

９２６

平方米。 项目用地在浙江省长兴经济技术开发区 （太湖新城工业

４

号地

块）。

二、项目发展前景

（一）新增年产

２２

，

０００

台节能型电动工业车辆建设项目

持续增长的世界经济为我国电动工业车辆的良好市场前景奠定了

基础。加入“

ＷＴＯ

”以来，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和全球分工，凭借日趋强大的

配套能力，我国的工业车辆行业取得了长足进步。

在国际市场上，国产轻小型搬运车辆已经取得了绝对优势地位，并为

高附加值的机动工业车辆的出口奠定了良好基础，目前机动工业车辆也

已经成为我国工业车辆出口的优势品种。 未来几年， 随着我国制造水平

的不断进步，国产中高端工业车辆也将凭借性价比优势，不断挤占国外

产品的市场空间，从而满足世界和国内持续增长的巨大市场空间。

未来我国电动工业车辆的市场需求主要来自以下三方面：第一、经济

自然增长带来的国内外市场空间的扩张；第二、发展中国家因人工成本

上升、环保压力等因素带来的工业车辆从手动、内燃向电动的升级换代；

第三、国产产品抢占国外产品原有的市场份额。

未来几年，随着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复苏，全球工业车辆行业需求仍将

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 近年来，我国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加之

国家出台了鼓励物流业的相关政策， 物流业呈现持续高速增长的趋势。

同时， 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ＧＤＰ

的比率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

作为提高工作效率和物流效率的重要装备，工业车辆行业将因此受益。

近年来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

世界平均水平， 经济的增长也带动该等国家劳动力成本的逐渐上升，其

企业将越来越多地使用工业车辆等物流设备来替代日益昂贵的劳动力，

从而增加对工业车辆的需求。

随着我国材料、机电行业的快速发展，我国机动工业车辆的集成能力

显著提高， 在我国出口的产品结构中，

２００３

年机动工业车辆的占比已经

超过了非机动产品。 目前，我国电动仓储车辆出口地区以欧美国家等主

要工业车辆消费市场为主，与其他国际品牌的工业车辆相比，我国电动

仓储车辆的性价比优势突出。 未来我国的电动类工业车辆将继续凭借性

价比优势，逐渐复制我国轻小型搬运车的发展轨迹，使我国成为国际市

场全系列电动类产品的主要供应国。

（二）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该项目的建设，将对现有研发体系、产品检测试验、试制、设计等部门

进行整合，加大研发、检测试验、试制方面软硬件的投入，以进一步提升公

司的产品开发、检测试验、试制水平，巩固和扩大公司产品的竞争优势，缩

短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支撑公司未来的发展。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一）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生产用原材料主要为钢材、铸钢件、油缸件及车架等其他钢材制

品，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上述材料采购成本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

分别为

５０．７７％

、

４９．６７％

、

５２．６６％

和

４６．２２％

，占比较高，钢材价格的波动直接

影响到公司产品成本及毛利率。 报告期内， 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较

大，以使用量较大的钢材为例，其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采购价格变动

如下图所示：

受供求变动和宏观经济波动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未来钢材、铸钢件及

油缸件等原材料的价格波动不可避免。 以

２０１３

年的相关数据进行测算，

假设产品价格及其他因素不变，公司钢材、铸钢件、油缸件及车架等其他

钢材制品采购价格每提高

１％

， 将导致公司的主营业务毛利额下降约

４５０．７３

万元，下降比例为

２．０９％

；公司的净利润将减少约

３８３．１２

万元（扣除

１５％

的所得税），下降比例为

４．４７％

。 因此，钢材价格的大幅波动对公司主

要产品的生产成本影响较大，从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虽然公司作为行业龙头企业，具有一定的价格转嫁能力，产品销售价

格与采购挂钩并不定期调整，且已建立全面的供应商管理体系并拥有广

泛的采购渠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但由于

钢材、铸钢件及油缸件等钢材制品占公司主营业务成本比例较高，同时

销售价格调整相对于采购价格变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且原材料采购价

格波动不可避免，公司仍存在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二）反倾销导致的业绩下降风险

１

、轻小型搬运车营业收入持续下降的风险

受欧盟反倾销税影响，

２０１３

年， 公司轻小型搬运车在欧盟地区的销

售额下降了三分之一左右。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随着欧洲子公司前期备货陆

续消化，以及马来西亚子公司开始投产，公司轻小型搬运车在欧盟地区

的销售额同比有所回升。 目前，公司欧洲子公司的备货已基本消化完毕，

后续主要依靠马来西亚子公司弥补欧盟反倾销对母公司轻小型搬运车

销售的影响。 如果马来西亚子公司因产能限制等因素影响， 不能有效满

足欧盟客户需求， 则公司仍存在轻小型搬运车营业收入持续下降的风

险。

２

、部分生产设备可能闲置的风险

受欧盟反倾销税影响，公司轻小型搬运车产能利用率有所下降，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仅为

６２．７６％

。 公司目前已通过部分外协工序收回自制、向诺力

车库提供零部件加工服务、承接国际某知名企业代工业务、加大新产品

市场推广等方式积极消化轻小型搬运车产能， 且已初见成效。 如果未来

轻小型搬运车产量持续下降，且上述提高轻小型搬运车产能利用率的措

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则公司存在部分轻小型搬运车生产设备可能闲置

的风险。

３

、其他出口目标国提高贸易壁垒的风险

公司设立以来，欧盟针对公司手动搬运车产品开展了多次反倾销调

查。 如果公司手动搬运车的其他重要出口目标国也采取相类似的反倾

销、反补贴措施，将对公司相关产品的出口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４

、经销商稳定性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基本通过经销商渠道进行销售，经销商的稳定性

和销售增长能力对公司发展至关重要。 受欧盟反倾销影响， 公司部分经

销商采购量有所下滑， 但尚无主要经销商终止与发行人业务合作的情

况。 若后续主要经销商采购量不能有效恢复并增长，或者部分经销商与

公司终止合作关系，则可能会对公司业绩造成一定影响。

（三）汇率风险

自我国

２００５

年推行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二次汇改启动至今，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

９％

左右，而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

已升值

２５％

左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走势图

公司出口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约为

７５％

， 货款主要以美元进行

结算。 人民币持续升值对公司的出口业务将产生不利影响，具体表现为：

①

可能导致公司产生汇兑损失；

②

以人民币折算的销售收入减少，影响

公司毛利率水平；

③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

为应对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公司先后与工商银行长兴支行、中国银行

长兴支行、建设银行长兴支行等金融机构合作，开展了远期结汇业务，加

强了在业务执行中的动态监控， 强化了公司在经营中的外汇风险管理，

在一定程度上已达到降低汇率风险的目的。 报告期内， 公司汇兑净损失

及远期结售汇合约交割产生的投资收益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汇兑净损失（

Ａ

）

－２８１．６１ ７５６．６０ ６６．５８ ９３２．９５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Ｂ

）

－７７．２３ ２８１．８４ ３５８．２５ ８２７．９６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Ｃ

）

－１

，

３５０．２３ ６６５．７５ －４５４．４８ ２９０．７９

汇率变动带来的净损失（

Ａ－Ｂ－Ｃ

）

１

，

１４５．８５ －１９０．９９ １６２．８１ －１８５．８０

占利润总额的比例

２６．３８％ －１．８７％ １．９２％ －２．１２％

通过远期结汇业务，公司较大程度上降低了汇率风险，但由于远期结

汇合约锁定的汇率与实际交割日的市场汇率可能不一致，远期结汇合约

存在损失的可能。 因此，为合理控制风险，公司是否签订远期结汇合约以

及签订的具体规模，需要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外汇走势、银行金融机构的

专业意见以及公司未来的收汇规模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和决策。 这种相

机抉择机制导致了公司在报告期内每期远期外汇合约的规模存在一定

的波动。 客观上， 相机抉择机制也导致公司仍有部分外汇收入存在汇率

风险。

（四）出口退税政策变动风险

公司产品属于国家鼓励出口的机电类产品， 报告期公司出口产品享

受增值税“免、抵、退”的相关政策。 公司销售收入占比达到

９９％

以上的主

要产品退税率及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名 称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三年一期累计销售占比

其他叉车及可升降工具

１７％ １７％ １７％ １７％ ７６．４５％

其他电动机推动的机动车

１７％ １７％ １７％ １７％ １１．７８％

其他装有升降装置工作车用零件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４．００％

其他未列名非机械驱动车辆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８６％

其他升降、搬运、装卸机械

１７％ １７％ １７％ １７％ ２．８５％

其他钢铁结构体及部件

９％ ９％ ９％ ９％ ３．０６％

附注：其他叉车及可升降工具基本为轻小型搬运车类产品；其他电动

机推动的机动车基本为电动工业车辆类产品；其他装有升降装置工作车

用零件全部为配件类产品；其他未列名非机械驱动车辆基本为手推车，属

公司轻小型搬运车类产品；其他升降、搬运、装卸机械主要为升降平台；其

他钢铁结构体及部件基本为围栏，属公司配件及其他类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出口退税率每下降

１

个百分点，对当期毛利

率和毛利额的影响如下：

时间

主营业务毛利率 主营业务毛利额（万元）

原值 变动额 原值 变动额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２０．００％ ０．３８％ １１

，

６５２．６０ ２２１．７９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３％ ０．７３％ ２１

，

５７４．１１ ７８６．１３

２０１２

年

１７．６４％ ０．７４％ ２０

，

６７６．４３ ８６９．８６

２０１１

年

１５．０４％ ０．７４％ １９

，

０６９．１１ ９３３．６４

加权平均值

１８．４４％ ０．６８％ １９

，

０８０．８３ ８１６．５０

附注：此处按照所有产品出口退税率均为

１７％

粗略估算。

经测算，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当出口退税率每下降

１

个百分点，公司

报告期主营业务毛利率平均下降

０．６８

个百分点，公司报告期主营业务毛

利额平均下降

８１６．５０

万元。 因此，若未来国家调低出口退税率或取消出

口退税政策，将增加公司的外销成本，对公司出口经营业绩造成一定影

响。

（五）主要出口地区经济下行风险

报告期内，欧洲一直是公司主要的市场之一。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公司

在欧洲市场的销售收入约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４５．５７％

。

２０１０

年以来，欧洲的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部分国家相继爆发主权

债务危机，虽然公司欧洲销售额的

６０％

以上集中在德国、俄罗斯、法国、英

国、比利时等经济形势较好的国家，对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主

权债务危机爆发国的出口金额仅占欧洲销售额的

５％

左右，但欧洲主权债

务危机可能影响到欧洲整体经济复苏进程，进而在短期内导致公司欧洲

市场销售增速减缓。

（六）存货管理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各期末存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２０１３

年度

账面价值 比例 账面价值 比例

原材料

７

，

４７６．６８ ３９．３９％ ６

，

６４５．６０ ２９．２３％

在产品

２

，

７１４．２５ １４．３０％ ２

，

５３５．６２ １１．１５％

库存商品

８

，

５８９．８６ ４５．２５％ １３

，

３７８．３２ ５８．８５％

委托加工物资

２０２．４６ １．０７％ １７３．３９ ０．７６％

低值易耗品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１８

，

９８３．２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２

，

７３２．９４ １００．００％

占流动资产的比例

３１．０６％ ３８．６２％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账面价值 比例 账面价值 比例

原材料

７

，

４５６．６８ ４６．５２％ ９

，

３０８．１０ ４９．８４％

在产品

２

，

６４３．９９ １６．５０％ ２

，

６９７．２１ １４．４４％

库存商品

５

，

８８９．１７ ３６．７４％ ６

，

４００．８０ ３４．２７％

委托加工物资

３８．２３ ０．２４％ ２４３．６０ １．３０％

低值易耗品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６．４０ ０．１４％

合计

１６

，

０２８．０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８

，

６７６．１１ １００．００％

占流动资产的比例

３５．９９％ ３５．５０％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占流动资产的比重较高，主要原因为：第一，公司

对于钢材、铸钢件等基础原材料以及日常用量较大、采购周期较长的进口

零部件（如控制系统、槽钢等）均保有一定水平的安全库存量，一般储备可

供半个月（主要为钢材等原材料）至三个月（主要为进口零部件）使用量的

生产物资；第二，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快速发展，期末未执行完的订单数量

较多，导致在产品和产成品金额较大；第三，公司以外销为主，且基本为订

单生产，而单个客户订单往往包含多种类型多个型号的产品，受产品复杂

度及产能制约，公司不同产品的生产周期差别较大，公司需待各类产品全

部生产完成后，才能联系船期组织发货，周期相对较长，客观上增加了存

货中产成品的数量；第四，报告期内，公司国内经销商销售规模增长较快，

为缩短对国内经销商的交货周期，公司适当增加了常用型号车辆的产成

品储备。除此之外，公司

２０１３

年产成品较多，主要原因系增加了欧洲子公

司的产成品储备以应对欧盟反倾销的影响。

存货的增加对公司的存货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加大了存货

管理的难度。 同时， 若在以后的经营年度中因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或竞争

加剧导致存货积压、减值，也将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七）税收优惠及政府补贴变动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享受增值税出口退税、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及政

府补贴等政策。 增值税出口退税对公司的影响详见本节“四、出口退税政

策变动风险”。 扣除该因素的影响，公司税收优惠及政府补贴对利润总额

的影响额分别为

１８．３１％

、

１８．２２％

、

１７．９６％

和

１７．８８％

，具体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２０１３

年度

金额 占利润总额的比例 金额 占利润总额的比例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

２１３．８３ ４．９２％ ７２６．９９ ７．１２％

政府补助金额

５６２．９６ １２．９６％ １

，

１０７．０７ １０．８４％

合计

７７６．７９ １７．８８％ １

，

８３４．０６ １７．９６％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金额 占利润总额的比例 金额 占利润总额的比例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

８２９．６６ ９．７７％ ８５５．２３ ９．７４％

政府补助金额

７１８．１４ ８．４５％ ７５２．７６ ８．５７％

合计

１５４７．８０ １８．２２％ １

，

６０７．９９ １８．３１％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资质通过复审，自

２０１１

年起

３

年内

继续按

１５％

的税率计缴企业所得税。 上述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系国

家鼓励高新企业发展的重要政策，预计公司在中短期内可望继续享有此

项优惠政策。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公司政府补贴占当期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

为

８．５７％

、

８．４５％

、

１０．８４％

及

１２．９６％

，占比不高且较为稳定，对公司利润总额

无重大影响。

即便如此， 若公司后续不能持续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或政府补助

金额大幅减少，仍会对当期利润总额产生一定影响。

（八）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３０．７２％

、

２２．２８％

、

２２．０８％

及

８．２７％

。 本次发行成功后，将导致公司净资产值

大幅增长。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与达产需要一定周期， 项目产

生的效益难以在短期内与净资产的增长幅度匹配，因此公司存在短期因

净资产快速增加而导致净资产收益率大幅下降的风险。

（九）募投项目实施风险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

２．４５

亿元，用于新增年产

２２

，

０００

台节能型

电动工业车辆建设项目和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预计募投项目达产后，

公司的产能和盈利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

公司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做了充分的行业分析和市场调研，并

且针对新增产能的消化制定了营销管理、人才建设和市场拓展等一系列

措施。 基于市场需求持续旺盛和对自身竞争实力的合理判断， 公司认为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产能可以得到较好消化。 但是市场开拓效果具有

一定的滞后性，从而可能对公司产品销售构成风险。 同时，竞争对手的发

展、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动以及销售渠道、营销力量的配套措施是否得力等

因素也会对项目的投资回报和预期收益产生影响。

（十）固定资产折旧大幅增加的风险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的固定资产净值为

２０

，

１４４．４５

万元。 公

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完成后， 将合计新增固定资产投资

１８

，

７８５．００

万元，固定资产增幅为

９３．２５％

。预计募投项目建设完成后，每年

将新增折旧

１

，

６６９．００

万元。

虽然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期收益良好， 预期营业收入的增长足以抵

消折旧费用的增加，但如果市场经营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不能产生预期效益，则公司存在因固定资产折旧大幅增加而导致

利润下降的风险。

（十一）行业波动风险

公司所属行业为工业车辆行业。 工业车辆下游包括了机械制造、轻

工业、建筑业、仓储物流服务业等众多行业，涉及面非常广泛，因此对单一

行业的周期性波动不太敏感，但与宏观经济整体运行周期关联较为紧密，

随宏观经济周期出现波动。

近两年，国内外宏观经济整体不景气，受此影响，工业车辆行业发展

增速也有所下滑。 若未来几年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持续下滑， 则受行业

波动影响，公司业绩增长会存在一定压力。

（十二）前瞻性陈述可能不准确的风险

本招股意向书列载有若干前瞻性陈述，涉及本公司未来发展规划、业

务发展目标、盈利能力等方面的预期或相关的讨论。 尽管本公司相信，该

等预期或讨论所依据的假设是审慎、合理的，但亦提醒投资者注意，该等

预期或讨论涉及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可能不准确。 鉴于该等风险及不确定

因素的存在，本招股意向书摘要所列载的任何前瞻性陈述，不应视为本公

司的承诺或声明。

二、其他重要事项

（一）重大合同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现行有效、正在执行的金额高于

５００

万

元或虽未达到上述金额但需要特别说明的重要商务合同如下：

１

、银行借款合同

借款银行 签订时间 合同编号 借款到期日 借款利率（年利率） 合同金额

中国进出口银行

２０１３－２－６

（

２０１３

）进出银（浙信合）

字第

１－００５

号

２０１５－３－１

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出

口买方信贷利率，每满

一季度确定一次。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３－１８

（

２０１３

）进出银（浙信合）

字第

１－００６

号

２０１５－３－１８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４－２５

（

２０１３

）进出银（浙信合）

字第

１－００７

号

２０１５－４－２５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１２－１２

（

２０１３

）进出银（浙信合）

字第

１－０５８

号

自首次放款

日起

３０

个月

６

个月

ＬＩＢＯＲ＋４２０ＢＰ

５９１．６７８

万美

元

附注：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银行湖州市

分行签署《信贷业务委托代理协议》（合同编号：（

２０１３

）进出银（浙信代）字

第

１－００１

号），贷款人中国进出口银行委托中国银行湖州市分行（代理行）

执行“（

２０１３

）进出银（浙信合）字第

１－００５

号”《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人的

职责。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银行湖州市分行

签署《信贷业务委托代理协议》（合同编号：（

２０１３

）进出银（浙信代）字第

１－００２

号），贷款人中国进出口银行委托中国银行湖州市分行（代理行）执

行“（

２０１３

）进出银（浙信合）字第

１－００６

号”《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人的职

责。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银行湖州市分行

签署《信贷业务委托代理协议》（合同编号：（

２０１３

）进出银（浙信代）字第

１－００３

号），贷款人中国进出口银行委托中国银行湖州市分行（代理行）执

行“（

２０１３

）进出银（浙信合）字第

１－００７

号”《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人的职

责。

４

、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的三份贷款合同均由发行人所拥有的

房产与土地使用权提供担保，抵押合同编号为：（

２０１３

）进出银（浙最信抵）

字第

１－００１

号。

５

、诺力马来西亚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的（

２０１３

）进出银（浙信合）字

第

１－０５８

号借款合同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合同编号为：（

２０１３

）

进出银（浙信保）字第

１－０２５

号。

２

、抵押、质押合同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编号为（

２０１３

）进出银

（浙最信抵）字第

１－００１

号《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约定，公司以其

拥有的房产与土地使用权为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所形成的最高额不超过

２２

，

０４１．１９

万元的债务

提供抵押担保。 抵押物清单如下：

序号 产权证号 坐落

１

房权证长字第

０００６３５７７

号 长兴县经济开发区经二路

２

房权证长字第

０００６５４４０

号 雉城县经济开发区经二路东侧

３

房权证长字第

０００６３５７６

号 长兴县经济开发区经二路

４

房权证长字第

０００７４５２５

号 长兴县经济开发区经二路东侧

５

房权证长字第

０００６３５６１

号 雉城县经济开发区经二路

６

房权证长字第

０００６３５５９

号 雉城县经济开发区经二路

７

长房权证雉城字第

００１６２２０９

号 县经济开发区经二路东侧

８

长房权证雉城字第

００１６２３４９

号 县经济开发区经二路东侧

９

长房权证雉城字第

００１６７８０１

号 县经济开发区经二路东侧

１０

长房权证雉城字第

００１６７８０２

号 县经济开发区经二路东侧

１１

长房权证雉城字第

００１５０３４６

号 经济开发区杨湾村

１２

长土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００１０３６１０

号 县经济开发区经二路东侧

１３

长土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１－５６２０

号 县经济开发区经二路东侧

１４

长土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１－５６１９

号 县经济开发区经二路东侧

１５

长土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１－５６２４

号 县经济开发区经二路东侧

１６

长土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００１０３６０９

号 县经济开发区经二路东侧

１７

长土国用（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１００４１７

号 县经济开发区杨湾村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兴县支行签署编

号为长兴

２０１２

人抵

０７９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合同约定，公司以其拥有

的土地使用权 （权证号为长土国用 （

２００４

） 字第

１－３８１

号和长土国用

（

２００４

）字第

１－３８２

号）和房产（权证号为房权证长字第

０００３４９０５

号和房

权证长字第

０００３４９０６

号）为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兴县支行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

日期间所形成的最高额不超过

３

，

４９８．５０

万元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兴支行签

署编号为

２０１３

年长兴（抵）字

０４３５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合同约定，公司

以其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权证号为长土国用（

２００７

）字第

１－５６２３

号）和房

产（权证号为房权证长字第

０００６３５６０

号）为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兴支行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期间所形成

的最高额不超过

１

，

６７３

万元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

３

、远期结汇合同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兴支行签

署《远期结汇

／

售汇总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兴支行为公司办理远期结汇

／

售汇业务。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

签署《中国工商银行结售汇业务总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为公司办理人民币外汇交易业务，包括远期结售汇

业务、人民币外汇掉期业务等。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兴县支行签

署《远期结汇

／

售汇、人民币与外币掉期总协议》，协议约定，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兴县支行为公司办理远期结汇

／

售汇、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业务

等。

根据上述协议，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未交割远期结汇合约汇

总如下：

合作金融机构 币种 合约金额（万美元） 交割期限

中国工商银行长兴县支行 美元

２

，

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０６－－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中国银行长兴支行 美元

３

，

０５０ ２０１４．０１．１５－－２０１５．１２．０２

中国建设银行长兴支行 美元

７５０ ２０１４．０１．２０－－２０１４．１１．２０

合计 美元

６

，

６００

（二）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爱马仕国际（

ＨＥＲＭ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原

告）以不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被告）做出的商标异

议复审裁定为由，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将本公司

作为本案的第三人。

原告（爱马仕国际）曾以本公司申请注册的第

４８９３０９４

号“

ＨＥＲＭＥＳ

及图”商标侵犯了其企业字号权等理由向商标评审委员会（被告）提起异

议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原告异议理由不成立，对被异议商标予以核

准注册。 原告不服该裁定，继续提起异议复审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经审

议，作出商评字［

２０１３

］第

２５４２５

号《关于第

４８９３０９４

号“

ＨＥＲＭＥＳ

及图”商

标异议复审裁定书》，仍维持原裁定。

原告不服上述裁定，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

判决撤销被告做出的商标异议复审裁定书，并要求被告重新作出商标异

议复审裁定并承担诉讼费用。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向本公司发出“（

２０１４

）一中知行初字第

９０３

号”《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

书》，通知本公司作为上述案件的第三方参加诉讼。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北

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第一次庭审， 公司委托相关人员代为出席。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维持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工商行政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评字［

２０１３

］第

２５４２５

号关于第

４８９３０９４

号“

ＨＥＲＭＥＳ

及图”商标异议复审裁定书。 原告爱马仕国际不服

该判决，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上诉。 截止本

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尚未收到上述诉讼的举证通知及开庭传票等文件。

经查验，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目前未在生产经营中使

用上述诉讼所涉及的有关商标，本次诉讼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及财务

情况构成重大影响，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障碍。

除此之外，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对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和发行时间安排

发行人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的情况如下表：

名 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经办人或联

系人

发行人

浙江诺力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省长兴经济开发区经一路

０５７２ －

６２１０９０６

０５７２ －

６２１０９０５

钟锁铭 、罗

敏

保荐人（主承

销商）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广州天河区天河北路

１８３－１８７

号大

都会广场

４３

楼

０５７１ －

８７１５３６０９

０５７１ －

８７１５３６１９

蒋勇、姜楠

律师事务所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中国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黄龙世纪广

场

Ａ

座

１１

楼

０５７１－

８７９０１１１１

０５７１ －

８７９０１５００

吕崇华 、陈

晓峰、赵琰

会计师事务

所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湖商务大厦

０５７１－

８８２１６８８８

０５７１ －

８８２１６８８０

葛徐、江娟

资产评估机

构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

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

１８

号世贸丽

晶城

Ａ

座欧美中心

Ｃ

区

１１０５

室

０５７１ －

８８２１６９６７

０５７１ －

８７１７８８２６

周敏、 王传

军

股票登记机

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

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

０２１ －

３８８７４８００

０２１ －

５８７５４１８５

－

收款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

第一支行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日期，主要包括：

询价推介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８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９

日

定价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

申购日期和缴款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４

日

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发行后将尽快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招股意向书附件

招股意向书的附件包括下列文件， 该等文件除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

站上披露外，还可在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办公场所查阅。

（一）发行保荐书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二）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三）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四）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五）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六）公司章程（草案）；

（七）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文件查阅方式

公司关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所有正式法律文件， 均可在以

下时间、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查阅时间：工作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查阅地点：浙江省长兴经济开发区经一路

５２８

号

联系方式：

发 行 人： 浙江诺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电 话：

０５７２－６２１０９０６

传真：

０５７２－６２１０９０５

联 系 人： 钟锁铭、罗敏

保荐机构：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 话：

０５７１

—

８７１５３６０９

传真：

０５７１

—

８７１５３６１９

联 系 人： 蒋勇、姜楠、朱东辰、李朝辉、程成、励少丹

（上接A29版）


